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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年混合、分装3000吨有机溶剂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永康市花街镇九桂路145号

建设内容：永康市润源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主要从事油漆、

稀释剂等危险化学品的批发、零售，公司为降低销售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

决定投资 950 万元，征用永康市花街镇九桂路 145 号 3707.51㎡，建设仓库、

车间等构筑物，总建筑面积约2813.16㎡，并购置卧式储罐、分装机等设备，建

设形成年混合、分装3000吨有机溶剂的生产能力。

二、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根据初步工程分析，本项目产生的储罐大小呼吸废气、混合分装废气、地

面冲洗水、生活污水、噪声以及固废，在得到有效处理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在可承受范围内。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1）废气：储罐大小呼吸废气、混合分装废气通过收集后引至新增的废气

净化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通过 15m 高空排放，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新污染源二级标准。

（2）废水：实现雨、污分流。地面冲洗水和生活污水一并经化粪池预处理

达标后通过当地污水管网接入永康市污水处理厂。项目废水排放标准执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

（3）固废：危险固废委托有资质单位代为处置；一般固废收集后出售给回

收企业；另外，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4）噪声：设备噪声采取相应的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使厂界噪声达标。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评结论要点

本项目选址符合永康市生态环境功能区划、永康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土

地利用规划的要求，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以及清洁生产要求，污染物能实

现达标排放，区域环境质量能维持现状，项目排放污染物能满足总量控制要

求，环境风险水平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从环保角度看，本项目在该厂址实

施是可行的。

五、公众查阅环评文件简本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如需查阅环评文件简本或补充信息，请在公告期 10 个工作日内，携

带本人身份证到金华市环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或建设单位索取。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以项目周边公众为主要征询对象。征求公众

意见的主要事项：您对本项目建设是否认可；本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及对您

的工作、生活的影响；您对本项目环保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主要通过发放公众调查表（个人调查表和团体调查表）的形式来征求公

众意见或建议。公众也可以来人、来电、来函等形式，提出对项目建设的建议

或意见。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2016年5月23日至6月6日，共10个工作日。

九、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

（1）建设单位：永康市润源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永康市花街镇九桂路145号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陈珠平 13429051968

（2）评价机构：金华市环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国环评证乙字第2018号

联系地址：金华市李渔路1089号宝莲广场B座4楼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徐晔 0579-82722952

十、当地环保部门

部门名称：永康市环境保护局

单位地址：永康市365便民中心环保窗口

联系电话：0579-87101645

公告发布单位：永康市润源化工有限公司

公告发布时间：201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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